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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月 22日
星期二看菏泽·要闻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

体记者 文杰） 刚刚发布

的《菏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办法（征求意见

稿）》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

当先补偿、后搬迁。

房屋征收部门经审查，

对房屋征收事项符合法定

条 件 的 ，应 当 提 出 审 查 意

见 ，报 市 、县 级 人 民 政 府 。

市、县级人民政府决定启动

房屋征收程序的，应当合理

确定房屋征收范围。房屋

征收范围确定并公布后，不

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

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

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

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

施的，不予补偿。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组织有关部门对房屋征收

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在房

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示，征

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

限不得少于三十日。市、县

区人民政府应当自作出房

屋征收决定之日起三日内

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发布公

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

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权利等事项。

对被征收住宅房屋价值

的补偿，按照房屋征收决定

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所处区

位新建普通商品住房市场价

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评估确定。对被征收非住宅

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

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

收房屋所处区位类似房地产

的市场价格，由房地产价格

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办法》中要求，实施房

屋 征 收 应 当 先 补 偿 、后 搬

迁。对于房屋征收部门与被

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

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

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

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

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

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

案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并在

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

体记者 郭卫东） 9 月 21
日上午，2020 第四届世界无

人机大会菏泽分会暨秋季招

商洽谈会在菏泽会盟台举

行，展示菏泽无人机“智”造

发展，促进菏泽智能科技产

业聚集。

本次大会以“智汇菏泽·

科创牡丹”为主题，组织国内

外行业专家和国内无人机知

名企业共聚菏泽，研讨无人机

发展创新趋势及拓展应用。

大会由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

合会、中国科学院无人机应用

与管控研究中心、菏泽市人民

政府、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主办，牡丹区人民政府、江苏

华英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菏泽华英智能无人科技产业

园承办。

大会期间，菏泽市人民

政府与江苏华英企业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王磊，副市长王卫东出席签

约仪式。

此次签约旨在招引更多

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制造

企业，推动无人机行业在菏

泽的科技引领、融合创新，进

一步加快全市新旧动能转换

步伐，补齐全市智能制造产

业链，推动全市智能制造产

业做大做强，擦亮菏泽智能

制造产业品牌

华英智能无人科技产业

园位于牡丹区胡集工业园，

总投资 30 亿元，总体规划面

积 3000亩。产业园充分利用

以菏泽为中心的“鲁西南经

济生态圈”的区域优势，致力

于智能无人科技的产业集

聚、规模效应、技术创新、产

业升级、应用落地等服务，打

造国内最大的智能无人科技

产业集聚基地，积极探索智

能无人科技产业园区的“产

业+”、“科技+”、“金融+”的创

新运营管理模式。

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彩虹

鹰无人系统研究院菏泽分院

揭牌仪式、合作项目签约、无

人机发展及应用主题论坛、

现场招商对接、成果展示、飞

行表演等多种活动。

房屋征收咋补偿，请您提意见
《菏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文杰） 9 月 21 日，市司

法局发布关于征求《菏泽市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15 年 11 月 4 日，市政府

颁布实施了《菏泽市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菏政发

〔2015〕29 号），此办法有效期 5
年，至今年 11月 3日到期，需重

新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工作，维护公共利

益，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

合法权益，今年 4月以来，根据国

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山东省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有关法规，

市住建局起草了《菏泽市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征求

意见稿）》。起草过程中，工作小

组在多次征求市县区房屋征收部

门、实施单位和房地产评估机构

意见的基础上，又书面征求了市

发展改革、财政、公安、教育、民

政、自然资源和规划、市场监管、

城市管理、农业农村、税务等部门

意见。经多次调研，积极借鉴外

市经验做法，结合我市实际，起草

工作小组于 8月份形成了《办法

（征求意见稿）》，并在市住建局网

站公开征求了社会公众意见。9
月，根据公众意见又作了部分修

改，形成了《办法（送审稿）》。

《办法》共六章五十二条。

总则部分，明确了我市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工作总则纲要。征

收决定部分，明确了作出房屋征

收决定的程序要求。征收补偿

部分，规定了对征收范围内被征

收人作出补偿的实施标准。征

收评估部分，规定了被征收房屋

和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由经依

法备案的房地产评估机构确定

以及评估机构的选定办法。法

律责任部分，明确了在实施房屋

征收过程中各类人员所承担的

法律责任。附则部分，明确了办

法的有效期限。

市司法局通知明确，对《菏

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办法（征求意见稿）》，公众可

以通过电子邮件和信函的方式

提 出 意 见 。 电 子 邮 箱 ：

hzsfjbsk@hz.shandong.cn，标 题

注明“菏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办法”字样。信函寄至

菏泽市司法局，地址：菏泽市和

平路1281号，邮编：274020，在信

封右上角注明“菏泽市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字样。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0年 10
月 9日。

征收房屋应“先补偿后搬迁”
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不得少于三十日

2020第四届世界无人机大会菏泽分会暨秋季招商洽谈会举行

新型无人机产业园落户菏泽
总投资 30亿元，规划占地 3000亩；将推动我市智能制造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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